
 

 
 

 

「環狀線 Y08十四張站商業空間及店鋪公開徵求合作經營計畫」 

合作須知 

一、合作目的： 

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開拓軌道經濟商機，

進而行銷新北、深耕在地、扶植新創產業、促進城市觀光，創造多贏

局面，廣納民間資源之文化創意、流行元素與新興科技，爰辦理「環

狀線 Y08十四張站商業空間及店鋪公開徵求合作經營計畫」。 

二、合作點位： 

詳如附件。 

三、合作期間： 

由廠商視營業需求提出，經本公司審查決定者為準。 

四、申請單位資格： 

應為有助於本公司創新行銷及本公司認定有商業合作價值之機關或合

法設立之法人、機構、團體或自然人。 

五、申請文件及方式： 

（一）申請單位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公司提出申請： 

1. 「環狀線 Y08十四張站商業空間及店鋪公開徵求合作經營計畫」

申請書1份。 

2. 企劃書1式5份，企劃書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1) 簡介（如經驗或實績）。 

(2) 合作計畫內容，包含但不限於計畫名稱、主題、特定客群、

整體概念與架構、實施計畫之場域範圍、計畫期程、策略

及預期雙方效益等及案例說明。  

（二）申請方式：申請文件請郵寄至本公司企劃處（地址：231014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280號），請廠商自備封套並註明「環狀線

Y08十四張站商業空間及店鋪公開徵求合作經營計畫」。 

六、提案成立之審核： 

（一）本公司受理提案後將依內部作業時程進行審核，審核結果得

以書面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廠商，審核結果包括「通過、



 

 
 

不通過或保留審核資格」。保留審核資格者應於本公司通知期

限內補送相關文件，逾期未提出或本公司認為該說明或補正

文件不符需求，本公司得逕為不通過之決定。申請單位資格

不符或內容不符需求者，本公司敘明原因得以電子郵件形式

通知退件。 

（二）申請單位經資格審查通過者，本公司得視需要組成審議委員

會審查申請單位提案資料；本公司得視提案內容，邀請申請

單位派員出席審議委員會進行簡報及說明。 

（三）審議委員會由本公司內部人員3人至5人擔任審議委員。必要

時得邀請外部人員或專家學者參與，其人數不受限制。 

（四）本公司得就申請單位之提案內容及相關權利義務進行協商，

雙方協商達成共識後，納入本公司與申請單位雙方之合作契

約規範。 

（五）申請單位之提案經審議通過後，本公司得視個案特性、業務

推行上需求及既有之合作資源情況，提供必要之行政協助或

宣傳管道，以供合作案廣宣使用，包含但不限於燈箱、海報、

摺頁、電子看板或電視等(以下簡稱本公司合作資源)，前揭

相關廣宣傳設計及本公司合作資源之利用方式需經本公司審

查通過。 

（六）申請單位就其提供之宣傳素材及參考資料暨其中所使用之音

樂、錄音、視聽著作及其他任何著作，申請單位應保證絕無

侵犯他人權利（包括但不限於所有權及智慧財產權）或違反

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之情事，並確實具有完整、合法之權

利或經完整、合法之授權，並同意提供並授權本公司於契約

約定及與本合作案之目的範圍內基於營運上所需之使用或利

用(包括但不限於重製、編輯、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播送、

公開傳輸等)，申請單位絕無虛偽不實或任何隱匿情事。 

七、其他相關規定： 

（一）經本公司審核通過之合作提案，由雙方書面協議軟硬體規劃、

開發、建置、營運、維護及行銷等事項分工並納入契約之一



 

 
 

部分，除契約另有約定外，雙方應各自負擔其實際發生之合

作分工事項費用。有關本公司前揭相關費用之核銷支出，如

應依政府採購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辦理者，申請單位應予以配

合。 

（二）本公司、申請單位雙方得訂定合作意向書並列入契約文件之

一部分。 

（三）申請單位提出申請書時，應切結提案資料之內容、圖稿與創

意等，絕未侵害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如提案有抄襲或侵害

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審議中之合作案視為不通過，審議通

過且通知申請單位者，本公司得無條件撤銷審議通知；已簽

訂契約者，本公司得無條件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因撤銷通

知、解除契約、終止契約所生之費用，本公司概不負責，申

請單位應負起相關之法律責任並賠償本公司因此所受之一切

損害。有侵害他人權利之虞時，本公司得暫停審議程序，並

請申請單位提出說明，待排除侵權之疑慮後，始得續行審議

程序，暫停期間所生之費用，本公司概不負責，申請單位亦

不得以暫停期間所生損失向本公司請求損害賠償。 

（四）除前項規定外，申請單位若涉及其他任何侵權爭議或糾紛，

概由申請單位負一切法律責任，本公司所受之損害，依法向

申請單位追償。 

（五）未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申請單位不得將與本公司間所訂

立契約之一部或全部，或因履行契約所知悉之本公司營業秘

密，以任何方式洩漏予第三人，並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妥善保管本公司所交付之機密文件。本項保密義務，不

因契約無效、解除、終止或合作期間屆滿而失其效力。 

（六）本合作須知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之事宜，本公司保留隨時修

改與解釋權利。 


